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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917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成都宏

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387,340

股， 于2026年3月25日上市，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66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

116,782,104.4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79,147,431.2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2,037,634,673.1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6年3月20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XYZH/2026BJAG1B0162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和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专户”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资金储存情况如

下：

序号 开户主体 监管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元）

1

成都宏明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沙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沙河支行

4402211029100255

631

1,812,547,140.80

2

成都宏明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分行营业部

5115110100150034

82451

98,340,000.00

3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

7322007880150000

1008

150,000,000.00

4

成都宏科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华支行

成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龙舟路支行

1001300001359530 0.00

5

成都宏科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锦江支行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锦江支行

117242992971 0.00

6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光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

城大道支行

2280510104002214

0

0.00

7

成都宏明双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金沙支行

4310501001004713

80

0.00

注：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37,634,673.14元，与上表中合计金额差额部

分为尚未支付或置换的发行费用及存款利息。

近日，公司会同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沙河支行就高储能脉冲电容器产业化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超募资金项

目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会同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省分行营业部就数字化能力提升项目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会同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无签署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的权限，由上级单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代为签署）就高

可靠阻容元器件关键技术研发项目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宏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会同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华支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舟路支行

无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权限，由上级单位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华支行代为签署）

就新型电子元器件及集成电路生产项目（一期/二期）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宏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会同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就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关键技术研

发项目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同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锦城大道支行无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权限，由上级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代为签署）就3C精密零组件、新能源电池及汽车电子结构件研发项

目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同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

沙支行无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权限，由上级单位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代为

签署）就精密零组件能力提升项目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沙河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

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4402211029100255631，截至2026年3月20日，专户余额为206,086.71万元。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高储能脉冲电容器产业化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超募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经向甲方、

乙方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

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龙家立、黄学圣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

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此期间内如丙方对甲方的持

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10、反商业贿赂条款

反商业贿赂条款是本协议之必备条款，与本协议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

各方已认真阅读如下反商业贿赂条款并同意遵守：

（1）本协议各方均清楚并承诺会严格遵守《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

《公司法》等有关反商业贿赂和商业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方都理解任何形式的贿赂和

贪渎行为都将触犯法律，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本协议各方均不得向对方、对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索要、收受、提供、给

予协议约定外的及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相关规定的任何物质或者非物质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明扣、暗扣、现金、房产、股权、支付凭证（如购物卡、消费卡、提货券等）、实物、有价证券、旅

游、宴请、赞助、工作安排等，或为上述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但如该等利益不违反

法律法规之规定且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协议中明示。

（3）本协议各方确认，本协议任一方均严格禁止己方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

本协议任一方经办人员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 都是违反该方

内部规章制度的，都将受到该方内部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的惩处。

（4）本协议各方均反对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为了本协议之

目的与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贿赂行为。 各方

承诺将合法合规地履行本协议，并向对方完整披露相关情况。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

或其他利益关系人违反上述条款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1、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

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向甲

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13、本协议一式6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

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511511010015003482451，截至2026年3月20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数

字化能力提升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经向甲方、

乙方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

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龙家立、黄学圣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

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此期间内如丙方对甲方的持

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10、反商业贿赂条款

反商业贿赂条款是本协议之必备条款，与本协议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

各方已认真阅读如下反商业贿赂条款并同意遵守：

（1）本协议各方均清楚并承诺会严格遵守《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

《公司法》等有关反商业贿赂和商业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方都理解任何形式的贿赂和

贪渎行为都将触犯法律，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本协议各方均不得向对方、对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索要、收受、提供、给

予协议约定外的及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相关规定的任何物质或者非物质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明扣、暗扣、现金、房产、股权、支付凭证（如购物卡、消费卡、提货券等）、实物、有价证券、旅

游、宴请、赞助、工作安排等，或为上述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但如该等利益不违反

法律法规之规定且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协议中明示。

（3）本协议各方确认，本协议任一方均严格禁止己方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

本协议任一方经办人员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 都是违反该方

内部规章制度的，都将受到该方内部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的惩处。

（4）本协议各方均反对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为了本协议之

目的与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贿赂行为。 各方

承诺将合法合规地履行本协议，并向对方完整披露相关情况。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

或其他利益关系人违反上述条款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1、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

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向甲

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13、本协议一式6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

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73220078801500001008，截至2026年3月20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高

可靠阻容元器件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经向甲方、

乙方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

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龙家立、黄学圣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

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此期间内如丙方对甲

方的持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10、反商业贿赂条款

反商业贿赂条款是本协议之必备条款，与本协议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

各方已认真阅读如下反商业贿赂条款并同意遵守：

（1）本协议各方均清楚并承诺会严格遵守《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

《公司法》等有关反商业贿赂和商业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方都理解任何形式的贿赂和

贪渎行为都将触犯法律，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本协议各方均不得向对方、对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索要、收受、提供、给

予协议约定外的及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相关规定的任何物质或者非物质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明扣、暗扣、现金、房产、股权、支付凭证（如购物卡、消费卡、提货券等）、实物、有价证券、旅

游、宴请、赞助、工作安排等，或为上述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但如该等利益不违反

法律法规之规定且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协议中明示。

（3）本协议各方确认，本协议任一方均严格禁止己方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

本协议任一方经办人员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 都是违反该方

内部规章制度的，都将受到该方内部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的惩处。

（4）本协议各方均反对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为了本协议之

目的与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贿赂行为。 各方

承诺将合法合规地履行本协议，并向对方完整披露相关情况。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

或其他利益关系人违反上述条款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1、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

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向甲

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13、本协议一式6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1：成都宏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

甲方2：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2” ）

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华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

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1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1001300001359530，截至2026年3月20日，专户余额为零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1新型电

子元器件及集成电路生产项目（一期/二期）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经向甲方、

乙方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

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龙家立、黄学圣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

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此期间内如丙方对甲

方的持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10、反商业贿赂条款

反商业贿赂条款是本协议之必备条款，与本协议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

各方已认真阅读如下反商业贿赂条款并同意遵守：

（1）本协议各方均清楚并承诺会严格遵守《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

《公司法》等有关反商业贿赂和商业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方都理解任何形式的贿赂和

贪渎行为都将触犯法律，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本协议各方均不得向对方、对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索要、收受、提供、给

予协议约定外的及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相关规定的任何物质或者非物质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明扣、暗扣、现金、房产、股权、支付凭证（如购物卡、消费卡、提货券等）、实物、有价证券、旅

游、宴请、赞助、工作安排等，或为上述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但如该等利益不违反

法律法规之规定且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协议中明示。

（3）本协议各方确认，本协议任一方均严格禁止己方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

本协议任一方经办人员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 都是违反该方

内部规章制度的，都将受到该方内部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的惩处。

（4）本协议各方均反对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为了本协议之

目的与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贿赂行为。 各方

承诺将合法合规地履行本协议，并向对方完整披露相关情况。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

或其他利益关系人违反上述条款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1、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

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向甲

方2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13、本协议一式8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五）《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1：成都宏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

甲方2：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2” ）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见附注1）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规定，

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1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117242992971，截至2026年3月20日，专户余额为零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1电子材料与

元器件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经向甲方、

乙方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

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龙家立、黄学圣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

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此期间内如丙方对甲方的持

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10、反商业贿赂条款

反商业贿赂条款是本协议之必备条款，与本协议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

各方已认真阅读如下反商业贿赂条款并同意遵守：

（1）本协议各方均清楚并承诺会严格遵守《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

《公司法》等有关反商业贿赂和商业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方都理解任何形式的贿赂和

贪渎行为都将触犯法律，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本协议各方均不得向对方、对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索要、收受、提供、给

予协议约定外的及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相关规定的任何物质或者非物质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明扣、暗扣、现金、房产、股权、支付凭证（如购物卡、消费卡、提货券等）、实物、有价证券、旅

游、宴请、赞助、工作安排等，或为上述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但如该等利益不违反

法律法规之规定且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协议中明示。

（3）本协议各方确认，本协议任一方均严格禁止己方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

本协议任一方经办人员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 都是违反该方

内部规章制度的，都将受到该方内部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的惩处。

（4）本协议各方均反对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为了本协议之

目的与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贿赂行为。 各方

承诺将合法合规地履行本协议，并向对方完整披露相关情况。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

或其他利益关系人违反上述条款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1、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

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向甲

方2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13、本协议一式8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六）《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1：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

甲方2：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2” ）

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

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1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22805101040022140，截至2026年3月20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13C精

密零组件项目、新能源电池及汽车电子结构件研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经向甲方、

乙方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

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龙家立、黄学圣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

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此期间内如丙方对甲方的持

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10、反商业贿赂条款

反商业贿赂条款是本协议之必备条款，与本协议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

各方已认真阅读如下反商业贿赂条款并同意遵守：

（1）本协议各方均清楚并承诺会严格遵守《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

《公司法》等有关反商业贿赂和商业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方都理解任何形式的贿赂和

贪渎行为都将触犯法律，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本协议各方均不得向对方、对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索要、收受、提供、给

予协议约定外的及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相关规定的任何物质或者非物质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明扣、暗扣、现金、房产、股权、支付凭证（如购物卡、消费卡、提货券等）、实物、有价证券、旅

游、宴请、赞助、工作安排等，或为上述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但如该等利益不违反

法律法规之规定且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协议中明示。

（3）本协议各方确认，本协议任一方均严格禁止己方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

本协议任一方经办人员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 都是违反该方

内部规章制度的，都将受到该方内部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的惩处。

（4）本协议各方均反对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为了本协议之

目的与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贿赂行为。 各方

承诺将合法合规地履行本协议，并向对方完整披露相关情况。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

或其他利益关系人违反上述条款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1、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

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向甲

方2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13、本协议一式8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七）《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1：成都宏明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

甲方2：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2” ）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

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 1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

431050100100471380，截至2026年3月20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1精密

零组件能力提升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经向甲方、

乙方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

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龙家立、黄学圣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

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此期间内如丙方对甲方的持

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10、反商业贿赂条款

反商业贿赂条款是本协议之必备条款，与本协议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

各方已认真阅读如下反商业贿赂条款并同意遵守：

（1）本协议各方均清楚并承诺会严格遵守《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

《公司法》等有关反商业贿赂和商业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方都理解任何形式的贿赂和

贪渎行为都将触犯法律，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本协议各方均不得向对方、对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索要、收受、提供、给

予协议约定外的及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相关规定的任何物质或者非物质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明扣、暗扣、现金、房产、股权、支付凭证（如购物卡、消费卡、提货券等）、实物、有价证券、旅

游、宴请、赞助、工作安排等，或为上述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但如该等利益不违反

法律法规之规定且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协议中明示。

（3）本协议各方确认，本协议任一方均严格禁止己方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

本协议任一方经办人员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 都是违反该方

内部规章制度的，都将受到该方内部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的惩处。

（4）本协议各方均反对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为了本协议之

目的与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发生反商业贿赂条款第2款所列示的任何贿赂行为。 各方

承诺将合法合规地履行本协议，并向对方完整披露相关情况。任何一方、任何一方工作人员

或其他利益关系人违反上述条款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1、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

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向甲

方2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13、本协议一式8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1、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